
附件 1 ：

网申填报注意事项

一、请申购家庭务必认真填报，若因漏填、错填家庭信

息，导致审核不通过的，不予受理其复核申请。

二、申请家庭填写《家庭购房申请表》前，请先确认家

庭所属类别，选择相应样式的《家庭购房申请表》并如实填

报。家庭类别包括：本市户籍居民家庭; 驻京部队现役军人

和现役武警家庭; 持有效《北京市工作居住证》家庭;非本

市户籍家庭(连续 2 年(含)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);非本

市户籍家庭(连续 2 年(含)以上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)。另

外，非京籍生源的高校学生集体户口不得按本市户籍人员申

购。退出现役或转业军人未正式登记北京户籍前不得按本市

户籍家庭申购。

三、申请家庭应推举一名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成员作为

申请人。

(一)户籍所在地：填写户口簿记载的户籍所在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。境外个人请填写国家或地区。未正式登记北

京户籍前不得按本市户籍填报。

(二)婚姻状况：包括已婚、未婚、离异、丧偶四种情形。

四、家庭：指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(未满 18 周岁)。

单身家庭包括：未婚、离异、丧偶三种情形。申购家庭中如

有未成年子女须共同申请;离异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须



共同参与申请，具体以离婚法院判决书、调解书或离婚协议

中标明的监护权来认定。在填报上述未成年子女信息时，须

填报有效身份证号码。

五、申请家庭应提供准确、有效的联系人信息。有关部

门可能就相关事宜向申请家庭进行告知或通知，因提供的联

系信息不准确或无效，致使告知或通知无法送达的，相关责

任由申请家庭承担。

六、申请家庭应确保所填写内容真实、完整。隐瞒真实

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、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购房资格的，应承

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;对他人造成损害的，承担相应

的赔偿责任。有关部门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作出注销

网签信息、撤销登记、限制在京购房等处理，直至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七、申购页面中“申请人”是指家庭的资格申请核验人，

申购家庭的资格审核结果以“申请人”的资格为准(包含户籍

所在地、社保缴纳地等)。未成年子女为北京户籍，父母均

为非京籍的家庭如按照北京户籍家庭类别申请，只能以未成

年子女为“申请人”申购，且家庭所属区以未成年子女户籍所

在地为准。

八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姓名一律使用中文填报，家庭成

员中出现外籍人士的，应按护照中文译本公证中的中文姓名

填报信息。



九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中含驻京部队现役军人或武警的，

“证件类别”项应选择“军(警)身份证”。

十、在申购期间，若申请家庭情况发生变化后，应在申

购登记截止前及时进行系统变更。在申购期结束后，所有信

息均不能再修改。


